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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678� �证券简称：滨化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8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9/21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4年9月20日~2025年9月19日

预计回购金额 7,500万元~15,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36,671,800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1.783%

累计已回购金额 149,997,373.00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3.19元/股~4.6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9月2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 回购股份价格为不超过5.00元/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

额不低于人民币7,5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

购股份预案之日起12个月内。预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披露的《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公司于2024年10月1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

回购股份用途的议案》，将本次回购股份的用途由“用于员工持股计划”变更为“用于员工

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披露的《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的公告》。

公司于2025年1月24日实施2024年前三季度权益分派，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

利0.10元（含税）。 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对回购价格上限进行相应调整，即回购价格上限由

5.00元/股调整为4.99元/股。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20日披露的《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权益分派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

公司于2025年6月17日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30元（含税）。 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对回购价格上限进行相应调整，即回购价格上限由4.99

元/股调整为4.96元/股。 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13日披露的《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及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公告的更正公告》。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现将

公司回购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9月4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36,671,8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783%，购买的最高价格为4.60元/股，最低价格为3.19元/股，已支付

的资金总额合计人民币149,997,373.00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公司既定的回

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

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5日

证券代码：600995� � �证券简称：南网储能 编号：2025-49

南方电网储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全资子公司增持公司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增持计划：自2025年4月9日起6个月内，南方电网储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

股东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南方电网公司” ）拟通过其全资子公司南方电网资本控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网资本” ）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

易等）增持公司A股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2亿元、不超过人民币4亿元。本次增持计划的有关情况

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9日披露的 《关于控股股东全资子公司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编号：

2025-22）。

● 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截至2025年9月4日，南网资本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A股

股份17,837,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6%，对应增持金额17,459.10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在本次增

持计划时限内，南网资本将根据资本市场情况，继续实施增持计划。

● 风险提示：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目前尚无法预判的其他因素导

致增持计划的实施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增持主体名称 南方电网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增持主体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是 □否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__________

增持前持股数量 _22,158,807_股

增持前持股比例

（占总股本）

__0.69_%

上述增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2,086,904,162 65.30% 公司控股股东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146,719,000 4.59% 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

合计 2,233,623,162 69.89% /

二、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增持主体名称 南方电网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增持计划首次披露日 2025年4月9日

增持计划拟实施期间 2025年4月9日～2025年10月8日

增持计划拟增持金额 A股：2亿元～4亿元

增持计划拟增持数量 不适用

增持计划拟增持比例 不适用

本次增持实施期间 2025年4月9日～2025年9月4日

本次增持股份方式及数量

2025年4月9日～2025年9月4日， 南方电网资本控股有限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

平台实施增持，具体增持情况为，A股：1,783.75万股

本次增持股份金额 A股：17,459.10万元

本次增持股份比例（占总股本） A股：0.56%

累计已增持股份金额 A股：17,459.10万元

累计已增持股份数量 A股：1,783.75万股

累计已增持股份比例（占总股本） A股：0.56%

后续增持股份资金安排 南方电网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将继续按照本次增持计划，以自有资金安排执行后续增持

三、增持计划实施相关风险提示

（一）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目前尚无法预判的其他因素导致增持计

划的实施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 如遇上述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二）本次增持计划是否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是 √否

（三）原定增持计划期间过半，实际增持数量是否未过半或未到区间下限50%� �□是 √否

（四）增持主体是否提前终止增持计划□是 √否

特此公告。

南方电网储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5日

证券代码：688150� � �证券简称：莱特光电 公告编号：2025-041

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4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西安市高新区隆丰路99号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

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1

普通股股东人数 6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44,944,26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44,944,26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1.5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1.52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402,437,585股，有表决权股份数量（剔

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股份数量2,998,449股、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账户股份数量1,274,

700股）为398,164,436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王亚龙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现场主持，以通

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由公司副董事长李红燕女

士主持，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

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董事会秘书潘香婷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4,905,799 99.9842 35,867 0.0146 2,600 0.0012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21,184,997 99.8187 35,867 0.1689 2,600 0.012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议案属于普通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2以上审议通过；

2、上述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许晶迎、张博钦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 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 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 《证券

法》《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

有效的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5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证券代码：002688� � � � � � � � �证券简称：金河生物 公告编号：2025-082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计划完成暨减持结果的公告

控股股东内蒙古金河控股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17日披露了《关于控股

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公司控股股东内蒙古金河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河

控股” ）计划2025年6月10日至2025年9月9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

股份合计不超过22,563,389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总股本按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

的股份数量19,521,410股计算，下同）的3%。 其中，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7,521,130股（占总股本比例1%）， 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5,042,259股

（占总股本比例2%）。

公司于2025年8月13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触及1%整数倍的

公告》，于2025年8月20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权益变动触及5%整数

倍的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和《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5年9月4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金河控股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完成告知函》，获

悉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成。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

规定，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控股股东金河控股于2025年8月11日至2025年9月1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和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共计减持公司股份22,563,100股，占剔除回购股份后公司总股本比例的3%。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股）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金河控股

大宗交易

2025年8月11日-

2025年9月1日

6.81 15,042,100 2.0000

集中竞价 7.26 7,521,000 1.0000

合计 22,563,100 3.0000

减持的股份来源：

金河控股减持股份来源为因原控股股东内蒙古金河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实施存续

分立， 受让其所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和非公开发行股票及因权益分派送股、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本次减持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减持前，控股股东金河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路牡丹、路漫漫、王志军和王晓英合计

持有公司股份278,744,052股， 占剔除回购股份后公司总股本比例37.0615%。 本次减持

后，控股股东金河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路牡丹、路漫漫、王志军和王晓英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56,180,952股，占剔除回购股份后公司总股本比例34.0615%。

股东名称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剔除回购股份

后公司总股本比

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剔除回购股

份后公司总股

本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金河控股 241,758,670 32.1439 31.3307 219,195,570 29.1440 28.4067

路牡丹 25,964,401 3.4522 3.3649 25,964,401 3.4522 3.3649

路漫漫 7,599,645 1.0104 0.9849 7,599,645 1.0104 0.9849

王志军 2,318,931 0.3083 0.3005 2,318,931 0.3083 0.3005

王晓英 1,102,405 0.1466 0.1429 1,102,405 0.1466 0.1429

合计持有股份 278,744,052 37.0615 36.1238 256,180,952 34.0615 33.199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71,305,120 36.0724 35.1598 248,742,020 33.0724 32.2358

有限售条件股份 7,438,932 0.9891 0.9640 7,438,932 0.9891 0.9640

注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有效计算基数为752,112,988股，即目前总股本

771,634,398股剔除公司最新披露的回购专用账户中的19,521,410股， 本公告涉及计算

相关股份数量、比例时，以剔除公司回购专户中股份数量的总股本为准。

注2：上述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造成。

二、其他事项相关说明

1、本次股份减持严格遵守承诺，本次减持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

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减持股份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

意向、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违规情形。

3、截至本公告日，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已全部实施完毕。

三、备查文件

1、减持股东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完成告知函》

特此公告。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4日

证券代码：601058� � � � � � �证券简称：赛轮轮胎 公告编号：临2025-067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致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股东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公司股东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因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导致的权益变动，不触及

要约收购。

● 2025年6月26日至2025年9月4日， 瑞元鼎实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34,232,520股公司股

份，导致袁仲雪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由25.00%变动至26.04%。 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

● 本次权益变动未违反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的增持计划，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第一大股东发生变化。

2025年9月4日，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实际控制人袁仲雪先生之一致行

动人瑞元鼎实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元鼎实” ）的《告知函》，瑞元鼎实自2025年6月26日至2025

年9月4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34,232,520股公司股份，导致袁仲雪先生控制的公司股份比例由

25.00%增加至26.04%，权益变动超过1%。 现将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袁仲雪

姓名 袁仲雪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702061955********

住所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

通讯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郑州路43号橡胶谷

通讯方式 0532-68862688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2、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瑞元鼎实

企业名称 瑞元鼎实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青岛市市北区商邱路52号1202室

法定代表人 袁仲雪

注册资本 45,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00396933615F

成立日期 2014-07-28

经营期限 2014-07-28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资本运营管理；资产受托管理；投资咨询（未经金融监管机构批准，不得从事向

公众吸收存款、代客理财、融资担保等金融业务）；商务信息咨询（不含商业秘密）；企业管

理咨询；财务信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通讯地址 青岛市市北区商邱路52号1202室

联系电话 0532-68862688

股权结构如下：

3、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青岛煜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煜明投资” ）

企业名称 青岛煜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 青岛市四方区郑州路43号B栋206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袁仲雪

注册资本 22,8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03065085607F

成立日期 2013年4月18日

经营期限 2013年4月18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股权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监管部门依法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吸收存款、融资担

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通讯地址 青岛市市北区郑州路43号橡胶谷

联系电话 0532-68862688

股权结构如下：

4、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杨德华

姓名 杨德华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702061965********

住所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

通讯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郑州路43号橡胶谷

通讯方式 0532-68862688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5、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袁嵩

姓名 袁嵩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702051981********

住所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

通讯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郑州路43号橡胶谷

通讯方式 0532-68862688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二、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1、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截至2025年6月20日收盘，袁仲雪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控制822,025,124股公司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的25.00%。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6月2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实际控制人之

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临2025-050）。

2025年6月26日至2025年9月4日，瑞元鼎实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34,232,

520股公司股份，由此导致袁仲雪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控制的公司股份比例由25.00%增加至26.04%，权

益变动触及1%刻度。

2、本次权益变动前后，袁仲雪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控制公司股份情况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

信息披露义务人控制的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控制的股份

股数（股） 持股比例（%） 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袁仲雪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24,690,895 6.83 224,690,895 6.83

2 瑞元鼎实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13,608,260 15.62 547,840,780 16.66

3 煜明投资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77,418,000 2.35 77,418,000 2.35

4 杨德华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007,969 0.12 4,007,969 0.12

5 袁 嵩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300,000 0.07 2,300,000 0.07

合计 822,025,124 25.00 856,257,644 26.04

注：表格中的持股比例按照权益变动时的公司总股本计算，持股比例在尾数上的差异，是由于四舍

五入所造成。

三、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第一大股东发生变化，不

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2、瑞元鼎实拟自2025年4月8日起的6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

股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临

2025-022号公告。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实际控制人及其

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提醒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5日

证券代码：688469� � � � � � �证券简称：芯联集成 公告编号：2025-047

芯联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芯联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绍兴滨海新区芯兴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远致一号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15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

的芯联越州集成电路制造（绍兴）有限公司72.33%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2025年7月18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芯联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1502号），中国证监会同意公司本次交易的注册申请。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经交

易各方协商，上市公司确定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4.04元/股。 本次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数量的具体

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股份对价金额

（万元）

发行数量（股）

1 绍兴滨海新区芯兴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3,420.00 454,009,900

2 深圳市远致一号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3,368.00 181,603,960

3 厦门辰途华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6,248.80 139,229,702

4 厦门辰途华明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5,026.00 136,202,970

5 厦门辰途华景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570.00 75,668,316

6 珠海横琴强科二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4,456.00 60,534,653

7 张家港毅博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4,456.00 60,534,653

8 尚融创新（宁波）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4,456.00 60,534,653

9 井冈山复朴新世纪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228.00 30,267,326

10 华民科文（青岛）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228.00 30,267,326

11 无锡芯朋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2,228.00 30,267,326

12 广东导远科技有限公司 9,782.40 24,213,861

13 广东辰途十六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480.84 16,041,683

14 广州辰途十五号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301.56 8,172,178

15 锐石创芯（深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445.60 6,053,465

合计 530,695.20 1,313,601,972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动情况

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均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公司5%以上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前后，公司主要股东持股变化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绍兴市越城区集成电路产业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152,000,000 16.33% 1,152,000,000 13.74%

中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993,600,000 14.09% 993,600,000 11.85%

绍兴滨海新区芯兴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 454,009,900 5.42%

本次交易完成后，交易对方滨海芯兴将成为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滨海芯兴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绍兴滨海新区芯兴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宁波北芯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602MA2JUBH85N

注册地址 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皋埠街道银桥路326号1幢1楼105室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股权投资基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成立日期 2021年7月6日

四、其他事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次公司权益变动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人已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

关公告。

特此公告。

芯联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5日

证券代码：688469� � � � � � �证券简称：芯联集成 公告编号：2025-048

芯联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

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股票数量：1,313,601,972股

发行股票价格：4.04元/股

● 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已于2025年9月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

登记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预计上市时间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限售期自股份发行完成之日起开始计算。

●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

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涉及有关单位及术语的简称与上市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披露的《芯联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

股份上市公告书》中的释义相同。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本次交易已经交易对方内部决策机构审议通过；

2、本次交易已取得上市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的原则性意见；

3、本次交易已经上市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二

次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

4、本次交易已经上市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5、本次交易已经上交所审核通过；

6、本次交易已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交易已经完成所需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不存在尚需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中，发行的股份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上

市地点为上交所。

2、定价基准日、定价原则及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经交

易各方协商，上市公司确定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4.04元/股，该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

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股票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实施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

格亦将相应调整，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将根据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的相关规定进行相应

调整，具体如下：

假设调整前发行价格为P0，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数为N，每股配股数为K，配股价为A，每股派息为D，调整后发

行价格为P1，则：

派息：P1＝P0－D

送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配股：P1＝（P0＋A×K）/（1＋K）

假设以上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K＋N）

3、发行对象

本次交易发行股份的交易对方为滨海芯兴、远致一号、辰途华辉、辰途华明、辰途华景、尚融创新、张家港毅博、

强科二号、华民科文、井冈山复朴、芯朋微、导远科技、辰途十五号、辰途十六号、锐石创芯共15名交易对方。

4、发行股份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数量为1,313,601,972股（计算公式为：向各交易对方发行股份数量=以

发行股份方式向各交易对方支付的交易对价÷本次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总数量=向各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数量之

和），计算结果出现数量不为整数时，则向下取整精确至股，小数不足1股的，交易对方自愿放弃。 具体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股份对价金额（万元） 发行数量（股）

1 滨海芯兴 183,420.00 454,009,900

2 远致一号 73,368.00 181,603,960

3 辰途华辉 56,248.80 139,229,702

4 辰途华明 55,026.00 136,202,970

5 辰途华景 30,570.00 75,668,316

6 强科二号 24,456.00 60,534,653

7 张家港毅博 24,456.00 60,534,653

8 尚融创新 24,456.00 60,534,653

9 井冈山复朴 12,228.00 30,267,326

10 华民科文 12,228.00 30,267,326

11 芯朋微 12,228.00 30,267,326

12 导远科技 9,782.40 24,213,861

13 辰途十六号 6,480.84 16,041,683

14 辰途十五号 3,301.56 8,172,178

15 锐石创芯 2,445.60 6,053,465

合计 530,695.20 1,313,601,972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实施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数量将

随着发行价格的调整而相应调整。

5、股份锁定期

交易对方滨海芯兴、远致一号、辰途华辉、辰途华明、辰途华景、尚融创新、张家港毅博、强科二号、华民科文、井

冈山复朴、芯朋微、导远科技、辰途十五号、辰途十六号、锐石创芯因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新增股份自该等股份

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进行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股份锁定期内， 交易对方因本次交易中以资产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而取得的由于上市公司发生送股、转

增股本等除权事项的衍生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限售安排。

上述安排与届时有效的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的，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

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锁定期届满后，股份转让将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内部制度的相关规定。

（三）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1、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绍兴市越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于2025年8月8日核准标的公司本次交易涉及的工商变更相关事项，并向标的

公司换发了新的《营业执照》，标的公司72.33%股权已经变更登记至上市公司名下。 本次过户完成后，上市公司持

有标的公司100.00%股权。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的过户事宜已办理完毕，上市公司当前持有标的公司100.00%股权。

2、验资情况

2025年8月8日，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情况进行了验资，并出

具了《芯联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大信验字[2025]第32-00005号）。 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2025

年8月8日止，上市公司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8,382,687,172元，股本为人民币8,382,687,172元。

3、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2025年9月3日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上市公司已办

理完毕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登记，新增股份1,313,601,972股，登记后股份总数8,382,687,172股。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的验资及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4、现金对价支付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已完成对交易对方现金对价的支付。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履行了法定的决策、审批、核准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

2、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涉及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已经办理完毕，过户手续合法有效。

3、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的验资及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4、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况。

5、自上市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本次交易的注册批复文件之日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标的公司进行了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就标的公司的董事、章程变更进行了备案，工商变更完成后标的公司董事由3名调整为1名，由

上市公司提名并委派。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芯联越州的董事为赵奇，监事为曹桂莲，总经理为赵奇，财务负责人

为林宇微。

6、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在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

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7、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均已生效，并在正常履行过程中，交易各方不存在违反协

议约定的情形；相关承诺方均正常履行相关承诺，未出现违反本次交易中出具的相关承诺的情形。

8、在本次交易各方切实履行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基础上，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尚需施的后续事项办理不存在实质

性障碍，不会构成本次交易无法实施的重大风险。 ”

2、法律顾问核查意见

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认为：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方案的主要内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交易已经履行了全

部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程序，相关批准与授权合法有效；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约定的生效条件已成就，标的资产过户具

备实施条件；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已完成交割过户手续，上市公司已完成本次交易所涉新增注册资本验资及新增股

份登记手续，现金对价已支付完毕，相关实施过程及结果合法有效；在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约定、相关各方承诺得以

切实履行的情况下，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

二、本次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股价格为4.04元/股，发行股份数量为1,313,601,972股。

（二）发行对象

本次交易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滨海芯兴、远致一号、辰途华辉、辰途华明、辰途华景、尚融创新、张

家港毅博、强科二号、华民科文、井冈山复朴、芯朋微、导远科技、辰途十五号、辰途十六号、锐石创芯共15个交易对

方。 发行对象的具体情况详见上市公司于2025年7月18日于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芯联集成电

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情况报告书》 之 “第三章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之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对方” 。

三、本次发行前后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变动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2025年6月30日，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绍兴市越城区集成电路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52,000,000 16.30%

2 中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993,600,000 14.06%

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上证科创板50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265,834,789 3.76%

4 绍兴硅芯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30,400,000 3.26%

5 绍兴日芯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16,000,000 3.06%

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上证科创板50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204,928,549 2.90%

7

乌鲁木齐东鹏创动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宁波东鹏合立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8,000,000 1.53%

8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 103,409,673 1.46%

9

富诚海富资管－兴业银行－富诚海富通芯锐1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

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96,847,321 1.37%

10 宁波振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5,300,000 1.07%

合计 3,446,320,332 48.77%

（二）本次发行后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新增股份完成登记后（截至2025年9月3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绍兴市越城区集成电路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52,000,000 13.74%

2 中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993,600,000 11.85%

3 绍兴滨海新区芯兴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54,009,900 5.42%

4 绍兴硅芯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30,400,000 2.75%

5 绍兴日芯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16,000,000 2.58%

6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上证科创板50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193,167,026 2.30%

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上证科创板50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181,931,232 2.17%

8 深圳市远致一号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1,603,960 2.17%

9 厦门辰途华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9,229,702 1.66%

10 厦门辰途华明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6,202,970 1.62%

合计 3,878,144,790 46.26%

（三）本次发行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新股登记完成后，上市公司增加1,313,601,972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同时，本次交易完

成后，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未发生变化，且不存在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30%的股东，上市公司仍无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四、本次发行前后上市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发行前后，上市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

数量（股）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无限售条件股 4,429,800,000 62.66% - 4,429,800,000 52.84%

有限售条件股 2,639,285,200 37.34% 1,313,601,972 3,952,887,172 47.16%

合计 7,069,085,200 100.00% 1,313,601,972 8,382,687,172 100.00%

注：本次发行前股本结构为上市公司截至2025年6月30日的股本结构。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本次交易系上市公司收购控股子公司芯联越州的少数股权。通过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将全资控股芯联越州，一

方面可一体化管理上市公司母公司10万片/月和芯联越州7万片/月的8英寸硅基产能，在内部管理、工艺平台、定制

设计、供应链等方面实现更深层次的整合，有效降低管理复杂度，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执行效率；更为重要的是，上

市公司可以利用积累的技术优势、客户优势和资金优势，重点支持SiC� MOSFET、高压模拟IC等更高技术产品和

业务的发展，更好地贯彻上市公司的整体战略部署。 目前标的公司SiC� MOSFET的产品良率和技术参数已达世界

先进水平，已完成三代产品的技术迭代及沟槽型产品的技术储备，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协调更多资源在碳

化硅领域重点投入，把握汽车电子领域碳化硅器件快速渗透的市场机遇，持续推进产品平台的研发迭代。本次交易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具体详见上市公司于2025年7月18日于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芯联集成电路

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情况报告书》之“第一章本次交易概况” 之“五、本次

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

六、本次发行相关中介机构情况

（一）独立财务顾问

机构名称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江禹

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桂湾五路128号前海深港基金小镇B7栋401

电话 021-38966590

传真 021-38966500

经办人 张延鹏、王鹏、吴军、樊灿宇、汪怡、陶劲松、张辉、郑敬元、秦健益、瞿真、王欣玉、陈一尧

（二）法律顾问

机构名称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事务所负责人 沈国权

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501号上海中心大厦11/12层

电话 021-20511000

传真 021-20511999

经办律师 杨继伟、涂翀鹏、徐启捷

（三）审计及验资机构

机构名称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机构负责人 谢泽敏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1号学院国际大厦22层2206

电话 010-82330558

传真 010-82327668

签字注册会计师 朱伟光、陈智辉

（四）资产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 金证（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机构负责人 林立

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龙华东路868号海外滩中心A座1303室

电话 021-63081130

传真 021-63081131

签字资产评估师 杨洁、林骁

特此公告。

芯联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5日

证券代码：603611� � �证券简称：诺力股份 公告编号：2025-51

诺力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及高管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诺力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力股份” 或“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董事长丁毅先生持有公司股份72,567,65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8.17%。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一

致行动人、副董事长、副总经理丁晟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2,999,68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5%。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总经理、董事毛英女士持有公司股份5,98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32%。公司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钟锁铭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163,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5%。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丁毅先生、毛英女士拟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比例的2%，即减持不超过5,152,015

股，在上述限制内，毛英女士拟减持不超过持有公司股份的25%，减持不超过1,496,250股的公司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58%；丁毅先生拟减持不超过持有公司股份的5.04%，减持不超过3,655,765股的公司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42%。 丁晟先生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比例的1%，

即减持不超过2,576,007股。 钟锁铭先生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减持不超过持有公司股份的25%，减持

不超过290,875股的公司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11%。 本次减持期间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

易日后的3个月内。（若此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于近日分别收到丁毅先生、毛英女士、丁晟先生、钟锁铭先生的《关于拟减持公司股份的告知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丁毅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72,567,657股

持股比例 28.17%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20,895,760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3,533,731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3,875,954股

其他方式取得：44,262,212股

股东名称 毛英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5,985,000股

持股比例 2.32%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2,137,500股

其他方式取得：3,847,500股

股东名称 丁晟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12,999,686股

持股比例 5.05%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92,500股

其他方式取得：12,907,186股

股东名称 钟锁铭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1,163,500股

持股比例 0.45%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19,400股

其他方式取得：1,144,1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丁毅 72,567,657 28.17% 为丁晟之父

丁晟 12,999,686 5.05% 为丁毅之子

毛英 5,985,000 2.32% 为丁毅之妻

合计 91,552,343 35.54% 一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丁毅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3,655,765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1.42%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3,655,765股

减持期间 2025年9月26日～2025年12月26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

拟减持原因 个人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毛英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1,496,25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58%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1,496,25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9月26日～2025年12月26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

拟减持原因 个人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丁晟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2,576,007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1%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2,576,007股

减持期间 2025年9月26日～2025年12月26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其他方式取得股份

拟减持原因 个人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钟锁铭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290,875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11%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290,875股

减持期间 2025年9月26日～2025年12月26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其他方式取得股份

拟减持原因 个人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

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1、丁毅先生、丁晟先生承诺如下：

本人作为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股东，将严格履行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股票锁定

承诺。 减持方式：在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减持所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 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交易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方式。 减持价

格：本人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价格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本人所

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

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复权处理，下同）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

价。 减持期限：本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结合证券市场情况、发行人股票走

势及公开信息、本人资金需要等情况，自主决策、择机进行减持。 本人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应提前3个交易日

予以公告，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依法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承诺时间：2012年2月23日。

2、丁毅先生、毛英女士、丁晟先生、钟锁铭先生承诺如下：

除前述锁定期外，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六个月内，

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

其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

承诺时间：2014年10月15日。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计划系丁毅先生、毛英女士、丁晟先生、钟锁铭先生根据个人资金需求自主决定。 在减持期

间内，上述丁毅先生、毛英女士、丁晟先生、钟锁铭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上市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

减持计划，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丁毅先生、毛英女士、丁晟先生、钟锁铭先生在本次计划减持股份期间，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

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相关承诺的要求，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诺力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4日


